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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在與會委員中排名最先的李卓人議員主持

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李議員請委員提名事務委

員會主席的人選。梁家傑議員提名郭榮鏗議員，提

名獲毛孟靜議員附議。郭榮鏗議員接受提名。  
 
2.  李慧琼議員提名梁美芬議員，提名獲石禮

謙議員附議。梁美芬議員接受提名。  
 
3.  李卓人議員請委員提名其他人選。由於並

無其他提名，李議員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

票。在所有委員投票後，李議員邀請提名兩名候選

人的梁家傑議員及李慧琼議員監察點票工作。  
 
4.  李卓人議員宣布分別有 13名及 19名委員投

票予郭榮鏗議員及梁美芬議員。李議員宣布梁美芬

議員當選為 2012-2013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梁

美芬議員繼而接手主持會議。  
 
選舉副主席  
 
5.  主席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人

選。梁家傑議員提名郭榮鏗議員，提名獲郭家麒議

員附議。郭榮鏗議員接受提名。  
 
6.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主席宣布郭榮鏗議員

當選為 2012-2013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12-2013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7.  主席建議委員考慮在新年度會期內，於每

月第 4個星期五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事務委員會的例

會，因為此時段比較適合。她請委員就建議的會議

日期發表意見。  
 
8.  劉慧卿議員希望事務委員會會議可如以往

一樣維持於下午 4時 30分舉行，因為在下午舉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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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方便獲邀出席會議發表

意見的法律專業人士出席。  
 
9.  主席回應時表示，除了她須於星期一下午

出席定期的私人會議之外，另一個考慮因素是，建

議的時段可方便更多事務委員會委員。她表示，由

於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人數現已增至超過 30名，本年

度會期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因而較以往為

多。建議的時段以往是用於舉行研究雷曼兄弟相關

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

員會的會議，相對其會議需要較多的法定人數而

言，委員的出席率已屬較高。  
 
10.  劉慧卿議員質疑，主席與秘書處討論會議

日期時，曾否就有關安排諮詢法律專業人士。她重

申，例會應該在下午舉行。  
 
11.  主席回應何秀蘭議員的提問時表示，她曾

於今天上午向秘書處查詢其他可供選擇的時段及

場地。  
 
12.  郭榮鏗議員認為，法律專業人士 (特別是香

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的專業人士 )的參與十

分重要，因為他們的意見對立法會的工作具關鍵作

用。他表示，法律專業人士在下午處理完法庭的事

務之前，很可能無法出席會議。他希望主席除了方

便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外，亦應考慮法律專業人士的

需要。  
 
13.  主席同意，法律專業人士參與會議，實屬

不 可 或 缺 。 她 會 要 求 秘 書 處 探 討 其 他 在 下 午

4時30分舉行會議的時段，並通知委員以供考慮。  
 
14.  謝偉俊議員表示，據他瞭解，會議時間表

是由秘書處事先擬備。即使委員或許不同意由梁美

芬議員擔任主席，亦不應爭論此事。他表示，他出

席了事務委員會在上一年度會期內舉行的大部分

會議，並發現在下午的出席率向來甚低，通常只有

數名委員出席會議。在大部分時間，事務委員會均

難以維持會議所需的法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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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謝議員進而補充，鑒於事務委員會每月只

舉行一次例會，而並非每次會議都需要法律專業人

士出席，在編排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日期時，是否需

要遷就法律專業人士的需要，這一點可能值得考

慮。  
 
16.  梁國雄議員表示，他屬意在平日 (即星期一

至五 )下午舉行例會。  
 
17.  梁繼昌議員表示，他從所聽到的消息得出

的印象是，秘書處所擬備的會議日期是基於某名委

員的建議，這有異於謝偉俊議員較早前所述的情

況，即日期是由秘書處主動提出。他問及為何並沒

有就此事諮詢所有委員。他詢問秘書處可否建議數

個其他時段，以供委員考慮。  
 
18.  主席強調，由主席在首次會議開始時提出

建議的日期以供委員考慮，是各事務委員會的慣常

做法。她強調，建議的時段僅供考慮，她覺得這個

場合是就此事徵求委員意見的良機。  
 
19.  莫乃光議員質疑，為何個別事務委員會採

用不同方法來處理有關編排會議日期的爭議。舉例

來說，衞生事務委員會以投票方式解決此事，並將

會議舉行的時間由上午時段改為下午時段。  
 
20.  主席解釋，經收集委員的意見後，秘書處

需要一些時間，以確定在下午 4時 30分是否有場地

可供舉行會議。  
 
21.  譚耀宗議員表示，在上一年度會期，他亦

是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他同意謝偉俊議員所說，在

上一年度會期，大部分時間都只有兩名委員及主席

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因此，他認為採用上一年度

會期的會議日期可能並非理想的選擇。他表示，雖

然他接受在上午 10時 45分舉行會議的建議，但若有

場 地 可 供 使 用 的 話 ， 他 亦 不 反 對 維 持 在 下 午

4時30分舉行會議的提議。  
 
22.  譚議員又表示，他注意到，可能並非每次

會議都會邀請法律專業人士出席，而即使他們獲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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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獲邀團體以往亦不是由同一人代表出席會

議。  
 
23.  毛孟靜議員質疑主席在當選為主席前，便

已聯絡秘書處，建議一個她屬意的時段供委員考

慮，此做法是否恰當。  
 
24.  主席回應時表示，建議的時段僅是供委員

考慮的提議，她在較早前已表示，是次會議是討論

此事及讓委員發表意見的最佳場合。主席強調，建

議的時段僅屬供委員討論的提議，並非最終決定。

在作出最終決定前，她必定會考慮委員的意見。  
 
25.  梁家傑議員詢問，秘書處是如何得出提交

會議席上省覽的建議時段。秘書確認，她最初於上

午與梁美芬議員會晤，其後一直與梁議員討論可供

舉行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時段及場地，直至下午。梁

議員認為建議的時段可讓更多委員出席事務委員

會會議。  
 
26.  主席表示，《議事規則》並無明文規定，

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日期必須沿用上一年度會期的

日期。鑒於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有所增加 (即超過

30人 )，以及根據她對上一年度會期的出席率及法定

人數的實際經驗，她只是希望建議一個有助於得到

較高出席率的時段。  
 
27.  因應梁家傑議員的查詢，秘書確認，原本

建 議 的 會 議 日 期 是 每 月 第 4 個 星 期 一 下 午

4時30分，與上一年度會期的日期一致。  
 
28.  對於主席聯絡秘書處並作出建議的做法，

副主席表示強烈反對。主席解釋，她在會議前與秘

書處進行討論，旨在確保就不同建議時段的討論更

具成效。建議的時段是首次會議的討論議程項目，

公開讓委員審議。  
 
29.  應劉慧卿議員的要求，主席同意與副主席

及秘書處討論此事，以物色可供舉行例會的時段，

供委員在下次會議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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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會議於下午 3時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8月 19日  


